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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现行法删去“较大损失”的表述后，错误制度有滥用之虞，需要重新审视对“错误重大性”的认定。

在我国现行法上，对于“错误重大性”之认定标准，存在规范不足的问题。在传统上的错误二元论体系
下，意思表达阶段的“因果关系重大性”标准仅考虑表意人视角，不当保护表意人的利益而忽略相对人

利益；意思形成阶段的“交易重大性”标准，不能兼顾双方当事人利益，并不能为“错误重大性”的认

定提供实质理由。重大误解制度之适用，应结合合同法定解除的实质理由，在“错误重大性”的认定上

纳入相对人的视角，应以相对人对合同有效的合理期待不能实现作为“错误重大性”的判断标准。当且

仅当表意人的错误严重影响相对人对合同有效的合理期待，此时构成“错误重大性”，方可适用错误制

度，以此实现双方的价值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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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deletion of the expression “greater loss” from the current law, there is a risk of abuse of 
the error system, and there is a need to re-examin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aterial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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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In current law, there are insufficient norm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ateriality of the 
error”. Under the traditional error dualism system, the “causality materiality” standard of the ex-
pression stage only consider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pression, improperly protects the interests 
of the expression and ignores the interests of the opposite party; the “transaction materiality” 
standard of the meaning formation stage can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both parties, 
and can not be use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opposite party. The criterion of “transaction 
materiality” at the stage of meaning formation fail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both par-
ties, and does not provide substantive justificatio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materiality of the 
mistak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of major misunderstanding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substantive reasons for the statutory termination of the contract,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mate-
riality of error” should incorporate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ve, and the relative’s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should be unfulfilled as the criterion for determining the 
“materiality of error”. The error system shall be applied when and only when the mistake of the 
intentionally person seriously affects the relative’s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the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which constitutes the “materiality of the error”,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balance of valu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Keywords 
Materiality of the Error, Error Dualism, Relator’s Perspective,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问题的提出 

重大误解旨在救济法律行为存在错误的表意人，避免得出法律对民众提出永不犯错的无限理性要求

的荒谬结论[1]。但倘若所有错误均无条件予以救济，交易安全荡然无存，职是之故，所有国家错误法无

不允执厥中，设定错误救济条件或限制错误之主张，唯有“重要错误”方受斟酌[2]。在 2022 年 3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总则

编解释》)当中，删去了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的通知(下称《民通意见》)第 71 条中关于“造成较大损失”的表述。严格意义上，“较大损失”

要件并非是保护表意人内心真意的要件，但与此而来的问题是，在遵循契约严守的背景下，“较大损失”

要件的删除是否会不当地扩大重大误解制度的适用范围，1 进而危害交易的安定性？2《总则编解释》第

19 条对于“错误重大性”之认定存在规范不足，势必引起法律适用上的难题。 
传统学理上发展出的错误二元论，旨在将一般的动机错误排除于可撤销的范围之列，以此维护交易

安全。但二元论中的错误仍需经过“错误重大性”检验，为此《德国民法典》第 119 条分置两款，分别

提出“因果关系重大性”和“交易重大性”的标准。3 因此，对于“错误重大性”要件应当如何把握是平

Open Access

 

 

1 严格意义上，错误与重大误解的含义存在差异，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66~267 页。本文

不侧重比较“错误”制度和我国法上的“重大误解”的差异，拟将其等同理解。 
2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之中，“较大损失”要件系重大误解制度的适用闸口，以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重大误解制度的适用。参见最髙

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制商法民申 6482 号；河北省髙级人民法院民环判决书(2016)冀民终 501 号。 
3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119 条的表述，“因果关系重大性”在于检验意思表达上的错误；而“交易重大性”旨在检验性质错误，进而

适用内容错误的标准。对于“因果关系重大性”要件，我国亦有学者主张引入，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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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意思自治和交易安全的关键问题。4 而错误二元论中“错误重大性”标准的适用，是否能实现上述的预

期目标，存在疑问。 
据此，笔者拟从区分意思形成错误和意思表达错误的错误二元论视角出发，分析二元论中不同错误

类型在认定“错误重大性”要件可能存在的问题，探求错误制度中“错误重大性”要件适用的实质标准，

以期更好实现错误制度的良性适用。 

2. “错误重大性”认定之问题 

在“二元论”的理论下，可以将表意人发生错误的阶段区分为意思表达阶段和意思形成阶段。据此，

可以分别分析在意思表达阶段和意思形成阶段中“错误重大性”认定之问题。 

2.1. 意思表达阶段之问题 

2.1.1. “因果关系重大性”表意人标准的不足 
在传统民法上，意思与表示无意识的不相符时，即产生意思表达上的错误。可进一步区分为表示错

误、内容错误和传达错误[3]。对于这一类的错误类型，学理上引入因果关系重大性作为判定“错误重大

性”的标准[4]，具体包含主观重大性和客观重大性，其中主观重大性是指表意人如果知悉实情，便不会

作出此等意思表示；客观重大性是指表意人经理智评价即不会作出意思表示[5]。仔细分析发现，主观重

大性和客观重大性实质是单纯从表意人视角对撤销权的适用进行检验，而就错误制度本身，表意人的内

心真意和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均系错误制度需考量的利益，对表意人的内心真意进行保护仅系错误制度的

目的之一，5 尚不足以为表意人单方撤销合同提供正当理由。单纯考虑表意人一侧的利益，就有可能与衡

量双方利益状况的意思表示解释规则相冲突。 
具体而言，在分析是否存在意思表达上的错误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明确表意人的意思表示含义，

即在错误的前半段，需要通过意思表示解释来明确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一项有效的法律行为。 
在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理论当中，传统的观点采取客观解释说，所谓客观解释说，即探究意思

表示的客观含义，而不是表意人的内心意思。此项解释的目标在于探究相对人对于表示意义的应有理解

[6]。以实务中常发生的标错价额为例，甲将一台原本售价 1600 元的电视机错误标价为 160 元，看到消息

的乙对此发出要约，甲予以回复。依据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双方之间成立标价为 160 元的电视机买卖

合同。双方当事人据此成立标价为 160 元的买卖合同，系适用错误制度的前提条件，须在此基础上考量

错误制度之适用。 
错误制度实质上是对表意人真实意思的保护，是传统民法上意思主义的遗留产物。在意思主义盛行

的时代，其或许还有立论根基。但在意思表示原则上采取客观解释说的理论背景下，表意人能否以内心

真意受到侵害为理由打破原有合同的效力，存在疑问。对意思表示采取规范化解释，即实施了一场“风

险分配”。在相对人一侧，其应对没有合理地(即非以理性人的方式)理解表示的客观含义负责，而表意人

则需要对其内心意思和外部表示的客观含义不一致负责[7]。由于在实际交易过程中，难以探寻当事人真

意，相对人一侧所能做到的最佳状态便是尽到交易上的合理注意义务。正是基于对二者利益状态的取舍，

立法者为保护交易相对人在尽到正常理性人的注意义务产生的合理信赖，才对意思表示进行规范性解释，

进而得出双方当事人之间成立 160 元买卖合同的结论。而这种利益状态的取舍，实质上贯彻至合同的整

个阶段。例如，在合同的履行之中，如果债务人违约，尚且需要违约方达到根本违约之程度，债权人才

 

 

4有学者提出存在相对人不实陈述而应当适用错误制度的观点，参见龙俊：《论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构造》，载《清华法学》2016
年第 5 期。本文认为，若相对人善意时，需在保护相对人利益和保护表意人利益间进行权衡，才有“错误重大性”的讨论必要，

而相对人存在不实陈述时，自然应当允许表意人主张撤销。 
5错误制度的另外一个目的在于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因此才有讨论“错误重大性”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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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法定解除权，此处便暗含着合同效力之否定需要斟酌双方之情事。其实质理由亦显而易见：合同的

缔结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合致，合同的效力判定牵涉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仅仅从表意人视角判断“错误重大性”，会对交易安全产生重大影响。拟通过以下述的案例进行

说明： 
例一：乙向甲购买四部手机，甲误以为手机单价为 200 元，于是向乙发出 800 元的报价，实质上手

机单价为 300 元，甲自己记错了； 
例二：乙向甲购买四部手机，甲知道手机单价为 300 元，但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错写成 200 元，

于是以 800 元的报价和乙达成买卖合同。 
在案件当中，依据客观主义的解释规则，甲乙之间均达成 800 元的合同，例一涉及计算错误，系动

机错误的类型，甲不享有撤销权，而例二中涉及表示错误，甲享有撤销权。此处不免产生疑问，在双方

利益状况相同的案件中，单纯从表意人视角区分错误类型，使得法律效果存在天壤之别，并不足取。因

此，在未决生效的合同当中，判定表意人享有撤销权进而改变原有的法律行为效力状况，其考量因素仅

限于表意人一侧，将会造成对交易安全的实质损害。 

2.1.2. “因果关系重大性”适用的内在缺陷 
仔细分析“因果关系重大性”要件，其在错误制度当中的适用，同样存在缺陷。 
首先，就主观重大性和客观重大性的要求而言，若表意人选择主张撤销合同来看，合同的缔结与表

意人的真意便是抵触的，主观重大性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便已经得到满足。实质对错误制度进行限制的，

集中于客观重大性。客观重大性即将表意人作为抽象理性人，判定表意人所作出的表示与内心意思之间

是否存在联系。但很大程度上，这种“理性评价”的判定同样存在模糊性。假设甲书店意图出售一本价

值 32 元的图书，但标错价格为 26 元，此时适用客观重大性便存在疑问。首先，实际的价格与标错的价

格之间相差不大，如何就表意人视角判定价格偏差是否合理，存在疑问。再者，将表意人作为抽象理性

人，只是将其置于理性、不偏执或愚笨之人的视角下进行思考，并未实际上脱离表意人所处的环境及身

份进行思考。考虑到甲书店作为商主体，其从事商业活动应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可能将

价格偏差的认定模糊化。6 
其次，如果允许表意人依据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而撤销合同，存在着表意人所赔偿的信赖损失上不

足以弥补相对人因此所遭受的履行利益损失的可能，对于二者的利益保护也难谓公平([6], p. 283)，可以

参考以下案例。 
例三：甲准备出售一件玉石给乙，玉石的市场价格为 7 万，甲本想将价格表述为 8 万，却误说为 6

万，乙为此支出缔约费用 100 元。后乙与丙订立玉石销售合同，约定的价格系 8 万。甲知其表示存在错

误时，表示拒绝履行并主张撤销合同，因乙迟迟未交货，丙不得以解除双方的合同。若允许此时甲撤销

合同，乙向其主张合同被撤销后的损害赔偿责任。 
对于合同被撤销之后的损害赔偿义务，一般认为系缔约过失责任[8]。在此场合，一般只能主张信赖

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能主张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否则便会使得表意人通过撤销合同之后，

仍需要使得相对人处于如同正常履行合同所处的经济状况。7 因此，在例三当中，乙只能向甲主张缔约费

用 100 元。此外，对于乙实际遭受的损害，在实务案件的处理上仍面临着证明负担。 

 

 

6 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商家标错价格系未尽到“严格的审核义务”而不予撤销。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

09383 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当中是将 1619 元错标成 161.9 元，偏差明显。 
7对于此项问题，学理上的观点可以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等

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29 页。实务中亦有类似的做法，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 251 号民事裁定书；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2019)沪民终 29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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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意思形成阶段之问题 

当表意人错误地从一个对效果意思很重要的错误情况出发时，就存在意思形成错误([4], p. 175)。与

意思表达错误涉及的风险分配不同，意思形成错误当中，严格意义上不存在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问题，

因为此处的意思尚未被纳入到外部表示的范畴之中，仅仅是由于表意人在此处存在重大瑕疵时，才例外

允许其撤销([6], p. 293)。据此，在德国法上，发展出可以撤销的动机错误，即性质错误，主要包含人的

性质错误、物的性质错误，并适用“交易重大性”标准进行检验。当某一性质不但根据表意人自身的观

点是重要的，而且从交易观念出发，其对该具体法律行为的缔结亦具有重要性，那么就可以认定为“具

有交易上的重要性”([5], p. 121)。具体而言，该项“交易上的重要性”是以有关法律行为所追求的典型

的经济目的为准[9]。 
首先，“法律行为所追求的典型经济目的”应当对应于合同中主给付义务的分类，以此实现有名合

同间的区分，但单纯以经济上的目的是否得以实现来区分一般的动机错误和性质错误，分类并非周延。

以下述的案例进行说明： 
例四：甲以为手中的怀特表系普通的手表，但实质是其外公留给他的遗物，于是甲便将怀特表以市

场价值出售于乙，乙当即付款。后甲发觉手表的纪念意义，向乙作出撤销意思表示。 
在本案当中，甲误以为该怀特表仅系普通的手表，对于怀特表产生的错误系动机错误，但根据双方

手表买卖合同的经济目的而言，甲通过出售怀特表便已经取得怀特表的市场对价，其经济目的便已经得

到实现，不满足“交易重大性”的适用条件，自无允许其撤销其意思表示的可能。但该怀特表对于甲有

特殊意义，此时不允许其撤销，实在难谓公平。 
其次，在传统上可撤销的意思形成错误之外，实务中出现了“交易重大性”所不能涵盖的情形，使

得我们对于传统“交易重大性”标准不得不进一步思考。 
问题肇始于废旧金属案([9], p. 509)：甲将其全部废旧金属存货卖给乙。由于甲不知道各种废金属的

具体重量，于是双方约定以铁路上货车的数量作为基准对货物重量进行估计，并以市场价格达成了一个

固定的总价金。事后发现，计算废旧金属中的碎铁的重量时，双方本来估计的是 40 车，结果发现是 80
车。于是甲主张之前约定的总价格存在错误而撤销意思表示。 

在本案当中，双方当事人只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错误地估计了金属的重量，然后进行错误的计

算，一般认为，此处的计算错误系动机错误([9], p. 511)。但如果严格按照动机错误的适用，发现可能

严重违背法感情。虽然此处的动机错误属于不可撤销的错误，但这些错误事项已经成为双方订立合同

的根本前提，以至于若不存在上述事项，则当事人便不会如此缔结合同。为衡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德国法上通过交易基础理论，借助主观交易基础丧失的理由，使得合同得以撤销(解除或者变更)。而交

易基础丧失理论是基于在未预料的事件成就之后，现实偏离了法律行为参与人的设想而产生的[10]。因

此，毋宁说其实质的理由在于，此种情形下要求当事人按照原合同履行，将会使得合同的履行违背当

事人缔结合同的预期。 
废旧金属案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交易重大性”在适用动机错误可撤销问题上的狭隘性，

更进一步反映出，所阐释的“典型交易目的”不能实现不能为可撤销的动机错误提供实质理由。 

3. “错误重大性”认定标准的再阐释 

3.1.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思考 

错误之所以需要经受“错误重大性”之检验，意在为已经生效的合同设立闸口，以此维护交易安全。

依据契约严守的原则，已经生效的合同应当保持其原有的效力状态并由当事人依约履行，此项内容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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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所希望追求的结果。在双务合同当中，任何一项破坏合同原有效力及履行状况的事由，都应当兼

顾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而此种利益状态的处理，集中反映在双务合同的法定解除制度之中。 
依据民法典第 563 条第 1 款，法定解除权在各项情形中应当是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作为公因式

要件[11]。当且仅当债务人的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债权人才享有法定解除权。因此，探讨

债权人在此情形下享有单方解除权的实质理由，对于分析解除制度而言，殊有裨益。 
对于债权人何以享有单方解除权，学理上存在多种学说。支持“效率考量说”的学者认为，此时“让

另一方尽早从事实上已经死亡的合同关系中解脱出来，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12]。支持“利益平衡说”

的学者认为，此时需要让债权人免除自己的对待给付义务，重获对待给付的可能([11], p. 132)。支持“牵

连说”的学者认为，给付义务和对待给付义务具有牵连性，解除制度只不过是牵连性的延续[13]。支持“应

有合意说”的学者认为，反对严守合同的正当性仅来源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11], p. 133)。针对上述学说，

笔者认为，“应有合意说”更符合解除权的实质理由。双方达成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私法自治的产物，

合同的履行状态涉及的利益主体也仅限于双方当事人。因此，法律对合同的介入应当劣后于任意性规范

及合同解释。倘若通过任意性规范及合同解释的补充便能得出解除权的理论，则该种方案便更加符合双

方当事人的意愿安排，对其利益则是更好的维护。 
而对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有学者认为，因最初《合同法》的制定主要参酌 CISG，可以采纳

CISG 中的“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即债权人的履行利益是否受到严重影响，作为我国民法典下的“合

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解释路径[14]。本文对此表示赞同。因此，在“应有合意说”的解释路径之下，债权

人享有解除权的实质理由即可表述为：债务人的违约行为致使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受到严重影响，经补充

解释认定，若双方预料到该情事，便不会如此缔结合同，当事人享有解除权。 
反观错误制度，错误制度之所以允许表意人主张撤销合同，使之改变合同原有的效力状态，主要源

于其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显著性[15]。但该显著性的判断不应完全着眼于表意人一侧，也应当考量善意相

对人的利益。正是基于此，《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3.5 条和《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 II-7：201 条等

国际条约在错误制度的适用上均有考量相对人因素。 
从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视角出发，笔者认为，重大误解的利益格局类似于合同法定解除中的利益

格局，两项制度具有同质性：在合同的法定解除中，仅债务人一侧具有可归责的违约事由，而在重大误

解制度中，仅表意人一方具有可归责的“表示”事由，双方当事人间的利益状况类似。虽然因不可抗力，

债权人同样享有法定解除权，但因“不可抗力”本身系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之客观情况，合

同目的在客观意义上已经难以实现，则债务人可归责事由之存在，不构成此处法定解除权之产生基础，

因此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利益状况的判断。合同解除制度虽然存在于合同履行阶段，重大误解存在于合同

生效阶段，但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不因合同阶段的不同产生实质差异。唯一值得注意的是，解除制度

中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之结果，而错误制度中的合同系客观解释下的产物，两个合同产生的基

础似有不同。但仔细深究法定解除的内涵，之所以允许一方当事人在此种利益状态下得解除合同，依据

“应有合意说”，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存在一个推定的“解除合意”，意在对原有的合意进行纠正，而无

关涉原有“合意”之形成原因。因此，基于类似利益状况采取类似处理的原理，在法定解除制度中，仅

在债务人的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才允许债权人行使解除权。在重大误解制度中，对于

“错误重大性”的判定，可以采用合同解除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标准，旨在实现双方当事人的利

益衡平。 
本文认为，上述标准可以成立，但由于法定解除制度系以债务人违约为前提，其更关注于给付障碍

下债权人的履行利益。而错误制度更关注表意人的意思领域，且涉及的利益系相对人基于合同有效产生

的合理期待，因此，对其所适用的表述应当进行改变。从“应有合意说”的解释路径出发，应当将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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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享有错误撤销权的实质理由表述为：表意人的意思瑕疵致使相对人对合同有效的合理期待受到严重影

响，经补充解释认定，若双方预料到该情事，便不会如此缔约，表意人享有撤销权。而从“合同目的不

能实现”的标准出发，“错误重大性”的标准应当表述为：相对人基于合同有效的合理期待不能实现。 
上述得出的结论，也可以在《总则编解释》第 19 条通过解释得出。本条的第一款规定重大误解的构

成要件，其中第一分句表述错误的类型，第二分句表述因果关系。其中“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

误认识”系第二分句的假设条件，“通常理解”的主体可以理解为双方当事人，即“按照双方当事人的

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此种解释路径不脱离于文义，也能较好地将相对人因素纳入

重大误解制度当中，以此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 
综上，从私法自治的角度出发，“应有合意说”为错误制度中表意人享有单方撤销权提供正当性，

且在实证法层面尚有解释空间。 

3.2. “错误重大性”新标准的适用 

在得出上述的标准之后，笔者拟对国内常发的“网购错价门”案件 8 进行思考。在网络购物当中，

令人费解的是，表意人究竟是在意思表示形成阶段产生错误认识，还是在对外作出表示的时候产生错误，

这使得区分错误的发生阶段存在困难。9 而从赋予表意人错误撤销权的实质理由出发，倘若此时表意人存

在的错误致使相对人的期待利益受到严重影响，通过补充解释认为双方当事人不会如此缔约的，表意人

应当享有撤销权。于是，问题便到了表意人的错误是否会严重影响相对人对合同有效的合理期待，仍需

就理性相对人视角判断对其合理期待的侵害程度。此处正如意思表示解释一样，实质上是一个个案裁判

的问题，应当综合多种因素，诸如价格的偏离程度，10 相对人对信息的知悉程度等。 

4. 结语 

在《总则编解释》删除“表意人具有较大损失”的要件之后，重大误解制度于立法层面上无疑增大

了适用可能，其对于交易安全的破坏需要进行防范。 
在具体适用“错误重大性”进行错误认定时，应当考量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倘若表意人的错误严重

影响相对人的合理信赖时，此时表意人才享有撤销权。笔者希望在“错误重大性”的认定上植入相对人

因素，以期平衡表意人与相对人的利益状况，实现重大误解制度的良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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